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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8日，记者从省人社厅
获悉，我省进一步加强工伤认定
管理工作。我省多部门将建立工
伤认定协调会议制度，加强部门
间沟通。特别是对工伤认定结论
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进行会
商协调，有效维护工伤认定工作
的公平公正、阳光透明。

省人社厅要求，各级人社部门
要会同公安、交通、卫健、应急、医

保、工会等部门建立工伤认
定协调会议制度，及时向有
关单位通报、交换工伤认定、
劳动能力鉴定和业务经办中
的关联信息，应当通过工伤
预防联席会议、安委会会议
等平台加强部门间沟通。对
于工伤认定结论需要以司法

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
论为依据的，如上下班途中交通事
故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的责任认
定书、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职业病诊
断证明、受到暴力伤害的公安机关
或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者证明等，要
将这部分信息分类后及时与相关
部门会商通报。

要充分利用“山西数字人社
一体化平台”，全面实现线上办理
工伤认定，积极探索构建大数据
比对核查机制，通过数据共享和
信息比对，从源头上确保工伤认
定结论及时、准确、完整，确保工
伤保险基金安全。

各市、县（市、区）人社部门按
照工伤认定管辖范围分别建立工
伤认定专家库，针对案情复杂、矛
盾突出、法律适用条款有争议、可

能引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工伤疑
难案件，召集专家讨论。工亡（含
突发疾病死亡）、重伤、受伤害职
工与用人单位存在较大分歧争议
的案件、经书面审核仍存在较大
疑点的案件、群众举报的案件应
当进行现场调查取证。调查取证
时工作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并向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

要成立工伤认定工作小组，
对工亡、重伤、疑难等工伤案件进
行集体研究，加强对大额基金支
出工伤认定案件的全面“会诊”。
按照“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
法规正确”的原则，严格执行初
审、复审、审核的多级审批制度，
杜绝人情认定虚假认定。

（武佳）
据《山西晚报》

12月 28日，记者从省民政厅
获悉，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具有
山西省户籍且年满 80 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可领取高龄津贴。

对于首次享受高龄津贴的老
人，依托各地村（居）民委员会调
查核实后建立高龄老年人管理档
案，经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
府审核后形成发放对象名单，由
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生成津贴发放
对象花名册。之后，依托信息化
手段实现动态管理，及时调整发
放对象。目前，高龄津贴已纳入
惠民惠农“一卡通”管理，发放方
式实行社会化发放。

据介绍，高龄津贴的标准采取
“省级补助+市级补助+县（市、区）级
补助”的标准发放，省级补助标准
为：80周岁（含）到89周岁（含）的老
人，对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每人每
月补助 70元，非低保家庭中的老年

人每人每月补助10元；90周岁（含）
到 99周岁（含）的老人，对低保家庭
中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助 70元，非
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助
30元；10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每人
每月补助 150 元。市级和县（市、
区）级补助标准是按照“量力而行，
稳步提高”的原则，由各市、县（市、

区）自行确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2024年的高龄津贴发放范围
由原来只针对低保家庭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扩围到全
省户籍且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 （杨洲芬）

据《山西晚报》

12月 28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
省中小学教师有重大政策利好，省人社
厅、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全省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优化完善相关政
策措施，提升中小学教师高级岗位特别是
副高级教师岗位比例，落实乡村中小学倾
斜政策，拓宽中小学教职工职业发展通
道，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

《通知》要求学校科学制定岗位设置
方案，优化岗位结构。各学段教师高级岗
位尤其是副高级岗位比例得到较大幅度
提升，在周边及中部省份处于上游水平。
其中，高级中学副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
由原来的 18%—25%提升至最高 35%；初
级中学副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由原来
的 12%—15%提升至最高 25%；小学、幼
儿园副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由原来的
3%提升至最高 15%。中级岗位比例也提
升了 5—10 个百分点。初级教师岗位则
按需设岗、按岗聘任。

同时，对中小学教师除正常晋升外，
再开辟其他晋升渠道，全面激发中小学教
师教学活力。全省中小学在聘初级岗位
教师，教龄满 20 年或距本人法定退休年
龄不足 10 年的，可不占用学校中级岗位
数额直接参加职称评审，通过评审的教师
直接聘用至相应岗位；在聘中级岗位教
师，教龄满 25 年或距本人法定退休年龄
不足 5年的，且从教期间获得过设区市市
级以上表彰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
定》中记功以上奖励的，可不占用学校高
级岗位数额直接参加职称评审，通过评审
的教师直接聘用至相应岗位。

《通知》鼓励乡村中小学引进优秀人
才，经批准可根据需要设置特设岗位，特
设岗位等级可放宽至专业技术八级（中级
岗位的最高等级），不受单位岗位总量、最
高等级和结构比例限制。

对乡村中小学高级、中级岗位设置实
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实行总量控制、
比例单列、专岗专用，与常设岗位分开设
置、单独管理，符合条件、通过评审的教
师，可直接聘用至相应岗位。全省“定向
评价、定向使用”教师岗位数量按不超过
乡村中小学常设岗位总量的 10%确定，其
中高级、中级岗位比例为 3∶7。

《通知》明确要规范开展岗位竞聘。
学校新设岗位、出现岗位空缺或者其他需
要竞聘情形的，一般在备案的岗位总量、
类别、等级范围内，按照国家和我省竞聘
上岗的政策规定，采取竞聘上岗的方式进
行。同一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岗位出现空
缺的，教师可跨校评聘。

（高建华）
据《山西日报》

12 月 25 日，记者从省发
改委获悉，2024 年春季（第一
批）中小学教科书零售价格公
布，300 多册书目中，价格从
1.6元册—21.34元册不等。

根据《山西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关
于调整中小学教科书印张价
格有关事项的通知》（晋发改
收费发〔2019〕464 号）等有关
规定，我省公布了 2024年春季

（第一批）中小学教科书零售
价格。此次公布的教科书种
类共有 313册，包括思想政治、
数学、生物学、科学、英语等科

目，价格从 1.6 元册—21.34 元
册不等。

据悉，列入我省 2024年春
季中小学用书目录中的配套
光盘每张不超过 5 元，具体价
格由出版、经营单位按照微利
原则核定，并向社会公布。出
版经营单位应严格执行明码
标价制度。教科书、配套光盘
应在版权页、封底或包装表面
标明零售价格、价格批准文号
等内容。循环使用教科书应
明确标示“循环使用”字样。

（张磊）
据《山西晚报》

高龄津贴怎么领？权威回应看这里
从2024年1月1日起，具有山西省户籍且年满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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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8日，省人社厅传来消
息，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省医保
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劳
动能力鉴定工作的通知》，强化劳
动能力鉴定风险防控。我省明
确，要进一步细化劳动能力鉴定
工作规程和工作方案，做到劳动
能力鉴定受理、现场鉴定和做出

结论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通 知》从 细 化 强 化 鉴 定 标

准、规范鉴定程序、专家队伍建
设、档案管理、信息比对、监督机
制等制度层面进一步加强劳动能
力鉴定规范管理和风险防控工
作。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适用
《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
病致残等级》。非因工伤残或因
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适用

《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
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
各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
家组的鉴定意见客观公正地作出
鉴定结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
定不得随意扩大工伤认定决定书
中载明的受伤部位、伤情范围。

我省将结合工作实际适时开
展鉴定专家培训，鉴定专家动态
管理，加强对鉴定专家的考核和
考评工作。与此同时，完善劳动

能力鉴定档案管理，实现档案和
业务一体化，确保档案管理工作
全面、准确、规范。实现劳动能力
鉴定工作流程电子化闭环，做到
鉴定全流程、各环节可留痕、可监
督、可追溯的信息化应用。各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
医疗保障、医疗机构等部门单位
加强医疗信息共享，建立就医信
息比对通道。

《通知》要求，加强鉴定风险
防控。切实加强劳动能力鉴定廉
政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警
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牢
固树立廉洁意识、底线意识，坚决
杜绝虚假鉴定人情鉴定。强化鉴
定监督机制。主动邀请纪检监察
部门、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对劳
动能力鉴定工作全过程进行监
督。强化对参与劳动能力鉴定工
作相关人员及单位的责任追究机
制。

我省三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
细化劳动能力鉴定工作规程

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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